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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國度的倫理  路加福音六：17-49 

 

     「耶穌佈道團」所到之處，群眾蜂湧而至，他們前來尋找耶穌，除了希望病得醫治，他

們也希奇耶穌的教導，耶穌的教訓總是令他們耳目一新（六：17-19）。新布不能補在舊

衣服上，新酒也不能裝在舊皮袋裏，耶穌國度中的子民必須活出新的生命樣式。 

      在這段稱為平原寶訓的講論中，耶穌向門徒以及眾人宣示國度的倫理要求，祂以先知

似的呼籲作為開始，向貧乏受壓的人宣告上帝的憐憫和恩典，向富足背道的人宣告上帝將

臨到的審判，人生逆轉的關鍵在於是否接受耶穌（六：20-26）；在論及人際關係的教導

中，耶穌要求的是超越世人的愛，不但要善待仇敵，甚至要為仇敵禱告，慷慨的施捨，滿

有恩慈的饒恕（六：27-38）；接下去，耶穌以一連串的比喻和格言教導門徒要有良善的品

格，門徒的言行就是生命的流露，真誠的門徒不但心口合一，並且身體力行，他們的生命

有若根基立在盤石上的房子堅固無比（六：.39-49）。  

      耶穌所宣揚的國度倫理是眾人聞所未聞的，它顛覆了世界的價值觀，它令人瞠目結

舌，甚至令人感到高不可攀，有誰能做到呢？然而耶穌確實要求人付諸行動。國度的倫理

不是世界的標準，也不是對世人的要求，它是為天國的子命制定的，凡擁有國度生命的人

才有可能理解和遵行。 

 

主題：耶穌呼籲跟從祂的人必須活出新的生命和生活。 

 

路六：17-26  耶穌以四福和四禍宣告神的恩典和審判 

 

一、從 V.17-19 中觀察，耶穌傳道的對象有那些人？參太四：23-25，可三：7-12，耶穌的

名聲傳到了那些地方？眾人聚集在耶穌四周的目的是甚麼？  

 

 

二、耶穌在這裏教導的對象主要是那些人？在耶穌所論的四福中，是四組不同的人？還是

對同一種人的四種形容？這一類的人有甚麼特質？耶穌給他們甚麼應許和盼望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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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V.22-23 透露出這些蒙福的人是為了什麼緣故受到逼迫？他們和舊約的先知有甚麼相

似的命運？他們最終的結局如何？ 

     

 

四、四禍所描寫的是那一類的人？此處如何形容這一類的人？這種人的結局如何？「富足

的人」是指有錢人嗎？為什麼這種人不容易進入神國？V.26 耶穌所警告的對象是誰？ 

 

 

五、在耶穌所論的四福和四禍中，主要是那兩種人的對比？耶穌這篇信息的重點是甚麼

（參路一：52-53）？是甚麼因素決定一個人最終的命運？ 

 

註：路六：17-49 這一個大的段落一般稱為平原寶訓，平行經文是太五：1 至七：29 的登

山寶訓，根據學者的研究，「上了山」（太五：1）的原文可譯作「進入山野」，而「平

地」（路六：17）的原文是指山區中的平原，此二段經文在地理背景上並無衝突之處。路

加和馬太可能使用同一個資料來源，因寫作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取捨。 

V.26 警告的對象除了富足的人，也將門徒包括在內，因有「他們的」祖宗這幾個字。 

此處耶穌所說的貧窮人是指敬虔的貧窮人，富足人指的是因富足而驕傲自滿、不肯悔改的

人，耶穌的門徒中不乏經濟富裕的人。「逆轉」是路加福音中一個重要的主題（參路一：

52-53），這兩種人的命運因耶穌帶來的恩典和審判而出現了逆轉。 

生活應用：四福和四禍如何顯出神的價值觀？它帶給你的是更多的安慰或警告？人生有時

風雨有時晴，你在那一種情況之下會更容易尋求神的安慰和指引？你曾經因此而「因禍得

福」嗎？ 

 

路六：27-38  耶穌教導門徒對待仇敵要有超越世人的愛和憐憫 

 

六、耶穌在這裏教導的對象是誰？耶穌教導他們應該用怎樣的態度對待仇敵？你如何定義

「仇敵」？V.29-30 可以照字面解釋嗎？你如何理解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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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那一節經文指出了門徒行為的基本原則？門徒的愛應該和罪人的愛有什麼不同？V.32

的「罪人」指的是那一類人？ 

 

 

八、那一節經文指出了門徒憐憫人的標準？你認為門徒若能有這樣的表現，它證明了什

麼？它又會帶來什麼影響？ 

 

 

九、V.37 的「論斷」是什麼意思？它和下半節的「定罪」是同樣的意思嗎？「不論斷」和

「不定罪」背後的推動力是甚麼？為什麼我們沒有資格論斷別人？耶穌在這裏教導的重點

是甚麼？ 

 

 

十、V.38 耶穌教導門徒要如何給人？耶穌應許會如何獎賞那些大方施捨的人？你認為這裏

的賞賜指的是什麼？ 

 

 

註： 在猶太的傳統中，打臉是一種侮辱人的行為，奪人的衣服則是一個具代表性的暴力的

行動，耶穌使用這兩個例子來強調愛仇敵的絕對命令，但並非要人完全照著字面去行，而

是說在被不公平對待的時候，仍然堅持愛心。 

V.31 被視為耶穌倫理教導的「金科玉律」，這道金科玉律背後的動機並非是為了自己的益

處，而是體貼別人的需要。 

V.27-36 所論包容的愛，它所帶來的結果就是不再論斷人，並且願意饒恕。 

V.37「論斷」是指苛刻的批評和定人的罪，並非是非對錯的判斷。聖經中，只有上帝有審

判和定罪的權利，罪人沒有資格審判罪人，人的知識智慧有限，也無法按著真正的公正去

判斷一個人。 

生活應用：你認為耶穌愛仇敵的教導是否太難了？我們有可能做到嗎？在你的人際關係中

有沒有這樣的困難？耶穌關於不要論斷人的教導對你的提醒是甚麼？我們會不會很容易在

這件事情上犯錯？如何避免？你曾經因為慷慨的施捨而經歷到神的祝福嗎？請分享你的見

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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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六：39-49  耶穌以比喻和格言教導門徒應該具備的品格 

 

十一、「瞎子豈能領瞎子」是針對誰說的？在 V.41-42 這段經文中，耶穌指責的是怎樣的

一種心態？V.39-42 耶穌教導的重點是甚麼？ 

 

 

十二、耶穌所說樹和果子的比喻所要教導的是什麼？你如何從一個人的言行看出他的內在

生命？ 

 

 

十三、兩種根基的比喻所論及的是那兩種人？他們各有什麼不同的結局？耶穌以這個比喻

做為這篇講道的結論，祂指出了門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？ 

 

 

註：V.39 瞎眼是屬靈盲目常用的比喻（參詩二十五：5，八十六：11），所以耶穌在這裏

警告的是關於屬靈方面的教導，耶穌指出門徒必須先學習才能教導別人。 

V.40「學生不能高過老師」是猶太人的一般觀念。門徒在教導別人、指出別人的過錯以前

必須先看清楚自己的問題，否則就像法利賽人一樣的假冒偽善。 

生活應用：在你的教會中有沒有「瞎子領瞎子」這種現象？若要避免和其中任何一位瞎子

認同，有甚麼可行之道？當我們用一個指頭指著別人的時候，我們可能犯的錯誤是甚麼？

我們屬靈的生命是無法隱藏的，它會從我們的言行中透露出來。我們是否習慣將「感謝

主」掛在嘴邊，卻沒有遵照主的教導去做？這段經文對你最深的提醒是甚麼？ 

反思：這段經文使你對耶穌的國度有甚麼新的認識嗎？在教會中，我們應該如何遵循耶穌

的教導來處理人際關係？如何操練基督徒的品格？讓我們的生命能反照出神的榮美。 

 

 

 


